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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项目围挡装饰制作补充协议

合同编号：LNSSWY-YX-006-B01
               甲方：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 洛阳传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年        月
洛宁项目 围挡装饰 制作补充协议

甲方： 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 洛阳传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鉴于：

甲乙双方于2021年签订的《洛宁项目围挡装饰制作合同》（下简称“原合同”），根据2021年12月20日洛宁项目针对围挡制作增加的问题决议。

原合同条款变更如下：

一、制作内容 

	围挡顶线、草皮、PVC字安装报价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量
	单位
	人工
	辅材
	主材
	合价
	工艺说明

	一
	围挡顶线

	1 
	围挡顶线
	310.00 
	m
	10.00 
	2.00 
	16.00 
	8680.00 
	（1）展开45公分灰色彩钢板折成品25公分高顶线， 成品安装

	合计
	8680.00 
	　

	二
	围挡草皮

	1 
	2.5米高围挡草皮
	475.25 
	㎡
	10.00 
	2.00 
	11.00 
	10930.75 
	（1） 20mm厚草皮饰面

	2 
	5.5米高围挡草皮
	658.35 
	㎡
	10.00 
	2.00 
	16.00 
	18433.80 
	（1） 25mm厚草皮饰面

	合计
	29364.55 
	　

	三
	PVC雕刻字安装

	1 
	PVC雕刻字
	280.00 
	m2
	30.00 
	4.00 
	60.00 
	26320.00 
	字体边长≥1m 面积=边长*边长 
字体边长＜1m 面积=边长*1m

	合计
	26320.00 
	　

	四
	工程总造价

	工程费用合计
	64364.55 
	最终优惠价：64000元

	备注：因围挡彩钢瓦不平整，草皮安装平整度会凸显彩钢凹槽，造型不美观现象属于正常；不作为验收条件，请知晓！


二、合同价款：
1、本合同为固定综合单价合同，暂定总价为人民币金额（大写）陆万肆仟元整（人民币小写：64000元），上述金额为含税价格。其中，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金额（大写）陆万叁仟叁佰陆拾陆元叁角肆分（人民币小写：63366.34元），增值税率为【1】%，税款为人民币金额（大写）陆佰叁拾叁元陆角陆分（人民币小写：633.66元）。
三、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

1）采取分次付款形式，具体付款的规定如下：
合同签定，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7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合同额的  30 %，即￥  19200 元整；

乙方施工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结算完成后一个月内，向乙方支付剩余结算额；

以上费用采用银行转账支付方式，付款前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物料计价原则及结算方式

１、物料计价原则：固定综合单价包干，据实结算。暂定总价=固定综合单价*暂定工程量。

２、费用：固定综合单价包干。固定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机械、税费、运费、装卸费等一切可能发生的直接及间接费用。

3 、结算方式：固定综合单价*实际工程量-应扣费用。经甲方签字确认的验收单或甲方有需求时向乙方下达物料制作通知单为结算依据。

计件验收办法：物料制作完毕后送至甲方指定地点，甲方验收完毕后据实结算。 

五、涉税条款
1、对发票不合规的约定：
1.1、乙方提供的发票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乙方迟延送达、开具错误等原因导致其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通过税务部门认证，造成甲方不能抵扣的，甲方有权拒绝接收。

1.2、乙方开具虚假、作废等无效发票或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开具、提供发票的，乙方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乙方提供履约保证金的，甲方有权扣除乙方全部履约保证金，以上违约金或履约保证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乙方重新开具的发票仍与合同约定不符的，乙方除按本项前述约定承担责任外，甲方拒绝接收；乙方无法开具发票的，乙方除按本项前述约定承担责任外，乙方应退还甲方已付款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3、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因国家税收政策调整，若增值税税率提高，在新增值税税率生效后发生的应税行为，乙方应对不含税金额进行相应下调，本合同含税总金额保持不变；若增值税税率降低，在新增值税税率生效后发生的应税行为，双方同意保持原合同不含税金额不变，并根据减少的增值税额相应降低合同含税总金额。若非因国家税收政策变动，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实际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低于合同中约定税率的，乙方除应向甲方支付无法抵扣部分的税款金额外，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20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4、经甲方验收合格后【3】日内，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出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若由于条件限制必须与小规模纳税人签订合同时，也应当要求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由税务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应在开票之后【3】个工作日内将发票送达甲方，甲方签收发票的日期为发票的送达日期。

1.5、乙方应提供合规发票，乙方开具发票不合规时出现税务问题，供应商应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税款、滞纳金、罚款及其相关的损失。不合格发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开具虚假、作废等无效发票或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开具、提供发票的；开具发票种类错误；开具发票税率与合同约定不符；发票上的信息错误；因乙方迟延送达、开具错误等原因造成发票认证失败等。
2、其它税务风险的合同约定：
2.1、如果甲方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联和抵扣联，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并加盖乙方发票专用章。
2.2、如果获得开具的汇总专用发票，则乙方应提供其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六、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与原合同条款有冲突或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的为准。其他未尽事宜均以原合同为准。

七、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传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日期： 2021年12月22日                  日期：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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